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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本课程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视觉传达设计（本科）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之一，它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专业性、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本课程要求学生应具有很强的设计造型能力及色彩搭配能力。

二、课程设置的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考生了解展示设计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专业课程，涉及的内容包括室内设计、艺术设计、人体工程等多方面的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深入系统地了解展示设计的基础理论，并全面掌握展示设计中的空间设计、统一形象设计、展具装饰、色彩设计、灯光照明、材料应用等艺术手段。在工作中能独立完成设计任务，为以后作好展示设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考生掌握展示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展示设计学科的学习方法及理论联系实际方法，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展示设计》是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本科学生必修的专业课程，它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许多其他课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广告策划》、《包装设计》是本课程的基础。

第二部分  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四章  展示设计的表现形式及应用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展示设计目的和作用，正确掌握展示设计的内容，并了解其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深入系统地了解展示设计的基础理论，并全面掌握展示设计中的空间设计、统一形象设计、展具装饰、色彩设计、灯光照明、材料应用等艺术手段，为后面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线段的应用（次重点）

识记：线段的应用的含义

理解：线段的应用的方法

应用：线段的应用的内容

（二）特殊造型应用（一般）

识记：特殊造型应用的含义

理解：特殊造型应用的方法

应用：特殊造型应用的内容

（三）色彩的应用（次重点）

识记：色彩应用的含义

理解：色彩应用的方法

应用：色彩的应用的内容

（四）展示色彩的总体计划程序（重点）
识记：展示色彩的总体计划程序的含义

理解：展示色彩的总体计划程序的方法

应用：展示色彩的总体计划程序的内容

第五章  展示设计的表现技法与制作流程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设计的基本表现技法。展示设计的设计意图、创意思想必须通过视觉表达，才能将某些抽象的思维变成可视的图形形象，才能形成方案，才能将其制作成形，使之变成现实的、实用的展示环境。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工程制图（次重点）

识记：图纸规格与要求

理解：准确、全面、完整地表现展示空间和陈列用具的长、宽、高的三度空间体系。

应用：三度空间体系

（二）制作流程（一般）

识记：确定-设计-展示-结束的含义

理解：策划-设计-施工图-制作-安装拆展的方法

应用：策划-设计-施工图-制作-安装拆展的内容

（三）表现方法（重点）

识记：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三视图、轴测图的含义

理解：制图步骤

应用：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三视图、轴测图的内容

第六章  展示设计效果图表现技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展示设计效果图目的和作用，正确掌握展示设计效果图的内容，并了解其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深入系统地了解展示设计效果图表现技法，全面掌握展示设计中的空间设计、统一形象设计、展具装饰、色彩设计、灯光照明、材料应用等艺术手段，为后面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钢笔、淡彩表现技法（重点）

识记：钢笔、淡彩表现技法的含义

理解：钢笔、淡彩表现技法应用的方法

应用：钢笔、淡彩表现技法内容

（二）水彩、水粉表现技法（重点）

识记：水彩、水粉表现技法的含义

理解：水彩、水粉表现技法应用的方法

应用：水彩、水粉表现技法的内容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目标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课程的考核目标共分为三个能力层次：识记、理解、应用，它们之间是递进等级的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基础上。其具体含义为：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娴熟的技能，顺利完成各部分的课程设计。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指定教材

 《展示设计》  黄江鸣编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2003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认真阅读教材。考生应根据大纲规定的课程内容与考核目标，认真阅读大纲指定的教材。要在泛读教材的基础上，对考核知识点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要弄清、弄懂，牢固掌握并能融会贯通。

2、做好课程设计。课程设计是本课程考核的主要形式，考生应在重视教材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认真做好课程设计的训练和实践。

3、努力提高基本技能。好的课程设计离不开熟练的技艺表现力，要将提高基本技能水平和课程设计实践相结合才能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因此考生要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

4、有效的提高综合设计能力。综合设计是要求考生能够运用已学过的知识，对课题进行综合表现的设计行为，是对考生综合应用能力的考核。考生应加强综合设计练习，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综合设计能力。

四、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应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要积极启发引导。

5、辅导要注意指导考生加强本学科研究方法的训练，注重对考生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及创新意识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独立创作，不断提高观察和思维理解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6、助学学时：本课程4学分，建议总课时不少于72学时，其中助学学时分配如下：

	章次
	课程内容
	学时

	1
	概述
	4

	2
	展示信息设计与空间计划
	4

	3
	展示设计创意的表现方式
	4

	4
	展示设计的表现形式及应用
	32

	5
	展示设计的表现技法与制作流程
	12

	6
	展示设计效果图表现技法
	8

	7
	展示设计模型表现技法
	4

	8
	作品欣赏
	4

	合       计
	72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本大纲各章所提到的内容和考核目标都是考试内容。

2、命题难易程度应合理；知识内容覆盖到章，适当突出重点。

3、展示设计课程的考试采用作品考核方式，考试时间为180分钟。采用百分制评分，60分为及格；工具自备。

4、图幅要求：A2一幅。

5、考试要求：设计合理，层次鲜明，创意独特，设计表达准确。

六、题型示例（样题）

1、为视觉传达专业毕业设计作品展做展示效果图。

2、要求内容涵盖：

 eq \o\ac(○,1)平面图。

 eq \o\ac(○,2)立面图。

第 3 页 共 4 页

